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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2009年 6月 6日，《中国经营报》刊登了《中水电将重组葛洲坝集团 总

资产逾千亿》的文章，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将重组中国葛洲坝集

团公司，并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由于该文内容严重不实并涉及到本公司，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经核查，现就有关事项澄清如下： 

一、该文称“中水电和葛洲坝集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联合重组的接触

和磋商”，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求证，中国葛洲坝集团

公司从未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就所谓重组事宜进行过商谈。 

二、该文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相关人士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葛洲坝集团仅仅是以湖北为主，虽然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一

部分由葛洲坝集团承建，但最关键的、最主体的施工却是我们中水电。’”

上述报道严重不符合事实。2007年 9月，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主业资产实

现了整体上市，其全部工程建筑业务和以往业绩均由本公司承继。对此，

澄清如下： 

1、“葛洲坝集团业务仅仅是以湖北为主”的说法严重不实。本公司以



 2

建筑工程及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测、设计、服务，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业。 尤其是建筑施工业已经形成“大建安”格局，目

前，本公司拥有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和 30多个专业工程承包一级

资质，在建的建筑业合同项目 500多个，履约合同金额超过千亿元，业务

遍及国内 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世界 16个国家。在建项目所涉及的领域

包括水利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公路桥梁、铁路、市政、工业与民用

建筑、机场、港口等工程项目的承包施工和国内外投融资、对外贸易等业

务。其中湖北省内的项目只占本公司在建工程合同总金额的不足 10%。 

2、“三峡工程最关键、最主体的施工是中水电”的说法严重不实。本

公司是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建设的主力军，承担了三峡工

程 65%以上的工程量。截至 2009年 4月，完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右岸一

期工程、升船机及临时船闸一期工程、通航建筑物下游引航道工程、三峡

工程大江截流及二期围堰工程、茅坪溪防护土石坝工程第一标段工程、大

坝和电站厂房二期工程土建与安装工程、茅坪溪防护土石坝二期工程、右

岸导流明渠截流和三期土石围堰工程、右岸三期 RCC围堰工程、右岸厂房

坝段工程、右岸电站厂房坝段工程、地下电站尾水渠开挖与支护工程、三

峡水利枢纽地下电站主体工程土建和部分设备安装工程、三峡水利枢纽临

时船闸及升船机第二阶段工程等等，并整体承建了三峡工程地下电站 6 台

发电机组的安装工程。事实是，三峡工程绝大部分主体工程和关键项目均

由本公司承建。 

3、“葛洲坝工程最关键、最主体的施工是中水电”的说法严重不实。

本公司因独家整体承建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而得名。除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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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家承建的湖北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整体荣获“鲁班奖”，是

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唯一一个整体获得“鲁班奖”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本

公司承建的湖北清江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

坝高 233米，为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  

本公司目前承建的大型项目有云南小湾、漫湾、景洪、龙开口、金安

桥电站，四川的溪洛渡、向家坝、锦屏、瀑布沟、深溪沟电站等重大工程。 

本公司是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工程建设的企业，葛洲坝品牌享有良好的

国际声誉。目前，本公司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 10多个国家或地

区承建了 30多个工程项目。号称“非洲的三峡工程”——尼日利亚蒙贝拉

水利枢纽工程和巴基斯坦最大水电工程—— •尼鲁姆 杰卢姆两个超百亿的

水电站均由本公司夺标承建。 

30多年来， 本公司先后在全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整体或部分承

建了葛洲坝、三峡、金安桥、隔河岩、水布垭、公伯峡、拉西瓦等 100余

座大中型水电站，以及核电、火电、风电、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

堤防、民用建筑、市政公用等各类工程 4000多项。完成装机总容量逾 3000

多万千瓦，约占我国建国以来水电装机总容量的四分之一。 

三、该文称《中国经营报》记者曾电话采访过葛洲坝集团投资者关系

部相关人士的说法严重不实。经核查，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并无投资者关

系部，作为本公司管理投资者关系工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职能部门的董

事会秘书室工作人员从未接受过《中国经营报》及其他媒体就此事的采访。 

四、由于该文内容严重不符合事实，损害了本公司的商誉和社会形象

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保留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法律责任的权



 4

利。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 


